
（2023）宁0303民初2943号

罗杨杨：

本院受理原告罗殿鹏诉被告黎嫒、第三人罗杨杨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黎嫒支
付原告共计 108000元（其中：现金借款 58000元，分批借
款 5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黎嫒承担。因用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303民初2943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
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81民初2203号

马学军：

本院受理原告杨学山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381 民初
22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马学军于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杨学山承揽报酬
5000元。案件受理费 100元，由原告杨学山负担
58元，被告马学军负担 42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
马学军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
院大坝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山东中咨建成招标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与被告山东中咨建
成招标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5238号民事判决，判决如
下：被告山东中咨建成招标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广告费 10348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8元、公告费 300
元，由被告山东中咨建成招标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负担。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702办公室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刘自永：

原告马凯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3）宁 0104民初 16045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被告刘自永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马凯借款250000
元。案件受理 5800元，由原告马凯负
担 967 元，由被告刘自永负担 4833
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刘自永负
担。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大
新法庭209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贾超：

本院受理的原告黄信诉你、白燕龙及周宇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劳务费 23800元；2.判令
三被告支付原告逾期付款利息 17248元（以欠款 21000元为基数，
按年利率 24%自 2018年 7月 11日暂计算至 2020年 8月 19日共计
10605元[21000元×24%×2年+21000元×24%÷365天×38天=10605
元]）；按年利率14.6%自2020年8月20日暂计算至2023年10月20
日共计 6643元[21000元×14.6%×2年+21000元×14.6%÷12×2年=
6643元]，并将利息计算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审判人员告知书和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4时 30分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3066号

宁夏千岩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原告桂青与被告宁夏千岩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争
议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3066号民事判决书，判
令：被告宁夏千岩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支付原告桂青2021年3月至2021年10月期间欠付的工
资 21523.36元、经济补偿金 7317.7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10元，公告费 600元，合计 610元，由被告宁夏
千岩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执10076号

宁夏泰盛鸿通贸易有限公司、岳敬军、岳成鹏：

申请执行人宁夏徐工鲲鹏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宁夏泰盛鸿通贸易有限公司、岳敬军、岳成鹏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由本院作出的（2023）宁0104民初10708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依申请执行人申请依法裁定拍卖型号分别为（车辆品牌：徐工牌，规格型号：
XC956，整机编号：XUG00956JNCB24622,发动机编号：7522K009399）装载机、（车辆品牌：徐工牌，规格型号：
XC968，整机编号：XUG00968KNCB23825,发动机编号：7522S006172）装载机以清偿债务。因你们拒绝到庭，现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案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及执行裁定书，并通知你们于2024年01月15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选取评估机构，逾期未到场，视为放弃摇号确定评估机构的权
利。并于2024年02月15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领取评估报告书，逾期
未领取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可在评估报告书送达之日起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未提
出异议，视为对评估报告书无异议。本院将择期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依法对上述财产进行公开网络拍卖，竞
买公告、竞买须知及标的物详情等拍卖事项均会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发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5130号

宁夏田丁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九源财税服务有限公司与被
告宁夏田丁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
民初1513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宁夏田丁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宁
夏九源财税服务有限公司服务费6900元，并按照年利
率 3.65%支付 6900元自 2021年 12月 1日至本判决确
定的付款之日止的利息。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到本院 11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5604号

李海涛：

本院受理原告杨晨与被告李海涛追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3）宁0104民初15604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被告李海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
向原告杨晨支付代偿款 127000元，并按照年
利率 3.45%支付 127000元自 2023年 8月 29日
至款项实际付清时止的利息。限你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到本院11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陈新革：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陈军旗与被执行人陈新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宁 0104执 2428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
拍卖被执行人陈新革名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中山北街华苑小区 1号楼 3单元
301室房产】。现通知你于 2024年 1月 15日上午 9时 30分到银川市兴庆区人
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 9号窗口室通过协商一致或者摇号的方式选取上述房产
的评估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未到场方放弃挑选评估机构的权利，由到场方单
方抽取评估机构，并于 2024年 2月 15日上午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
待大厅 9号窗口领取上述房产的评估报告。对该评估报告如有异议可在收到
评估报告之日起 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异议
权。本院将通过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以上日期如遇节假日
顺延至节后第一个工作日）。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李俊福：

本院受理原告张占平与被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522民初2563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李俊福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支付原告
张占平剩余车款 67810元，并支付原告利息 15890元（以 67810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4.8％元，自2022年2月13日计算至2023
年9月13日），2023年9月13日之后利息，按年利率14.8％元计
算至实际偿还完毕日止，利随本清。案件受理费1900元、公告
费400元，由被告李俊福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前来
本院速裁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自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2668号

官德、李秀玲：

原告倪晓乾与被告官德、李秀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323民初2668号民事判决书（内容：被告官
德、李秀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倪晓乾借款本金 95780元，利息
69903元，本息共计 165683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614元、公告费 440元，共计 4054元，由
被告官德、李秀玲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到本院民事审判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民事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徐迁：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武口支行
诉被告徐迁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202民初 2637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书主要内容：被告徐迁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
向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武口支行偿还贷记卡
透支款项36246.89元。案件受理费706元，由被告徐迁
负担。公告费600元，由被告徐迁负担。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你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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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宁宏基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债权人：

《宁夏宁宏基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于2023
年11月17日经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于2023年12月7日经银
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2021）宁0105破1号之三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由本管理人
执行。

根据《宁夏宁宏基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确定
的分配步骤，宁夏宁宏基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实施一次分
配，本次分配即为最后分配，经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核准现予以公告，
并于全国破产企业重整案件信息网公告后实施。

现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
定，于2023年12月14日至2023年12月18日对破产财产进行分配，债权
人领取受偿款时应当向管理人提供收据，职工债权人应当向管理人提供
亲笔签名的收据和本人开户银行及银行账号。管理人将按照债权人提
供的银行户名、账号等信息通过网上银行向债权人支付受偿款，并将以
网上银行的支付凭证作为债权人收取分配财产的凭证。

根据《宁夏宁宏基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可供
本次分配的货币资金总额为8601794.67元，其中破产费用为1608030.63
元；享有财产抵押的优先债权可受偿金额为6915826.107元，有财产担保
的债权人自愿让渡273938.589元担保物变价受偿款用于职工债权清偿，
故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扣除上述让渡款后分配金额为 6641887.518元；
欠付职工工资与应当支付的补偿金及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

老保险的分配总额为人民币2318357.14元，具体按以下顺序清偿：
1）先行支付职工债权中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

187641.52元，该部分清偿率为100%；
2）清偿前项职工社保后剩余的 86297.069元，用于 2130715.62元其

他职工债权的清偿，该部分本次清偿率为4.05%【注：因预留社保金额有
余，调整至清偿其他职工债权后，该清偿率较分配方案调高】。

请以上债权人及时向本破产管理人提供银行户名、账号并受领相应
的破产财产分配额。

分配方案所涉遗留宁夏宁宏基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宁夏黄
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本23660.00元及税收减免申请等事宜，
因在本次分配公告日尚未处置完毕，故待拍卖成交回款或获得减免后，
相应变价款或减免款项将用于追加分配。

对未受领的分配额的提存：
对本次分配前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以及本次分配债权

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管理人将予以提存。债权人自本次公告之
日起满二个月仍不领取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提存的分配额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分配给其他
债权人。特此公告。

宁夏宁宏基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附：《职工债权分配明细表（归入职工个人账户社保）》
《职工债权分配明细表（工资等其他职工债权）》

执行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公告

序号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
合计

职工姓名
董智红
刘宏伟
刘宏岩
刘杰
刘宪
刘燕
罗惠琴
马万成
马万堂
蒙懿
孙启英
王晶
王静
王利军
王明生
许丛金
杨争争
姚军阁
于香爱
张国宏
张双民
张正志
郑媛媛

欠缴归入个人账户社保金额（元）11459.67139.81189013104.0213104.0220058368.7368.711856.6613104.027825.81308.51465.11308.517684.421465.16634.315106.661465.173601465.113104.028995.4187641.52

清偿金额11459.607139.8011890.0013104.0213104.0220058.00368.70368.7011856.6613104.027825.801308.501465.101308.5017684.421465.106634.3015106.661465.107360.001465.1013104.028995.40187641.52

清偿率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合计

职工姓名

董智红

刘宏岩

刘杰

刘金波

刘宪

刘燕

刘治清

马万堂

蒙懿

孙启英

王明生

王秀艳

鲜维

薛金林

杨争争

姚军阁

张正志

郑媛媛

欠缴职工工资等其他债权（元）

82050.08
226453.63
92553.66
132211.16
109464.29
105964.06
39588.06
98114.86
67380.83
98234.91
95683.96
256324
215223
43612.66
48751.5

198620.25
153855.54
66629.17

2130715.62

清偿金额

3323.15
9171.70
3748.56
5354.74
4433.46
4291.70
1603.37
3973.79
2729.02
3978.66
3875.34
10381.49
8716.84
1766.38
1974.51
8044.41
6231.37
2698.58
86297.07

清偿率

4.05%
4.05%
4.05%
4.05%
4.05%
4.05%
4.05%
4.05%
4.05%
4.05%
4.05%
4.05%
4.05%
4.05%
4.05%
4.05%
4.05%
4.05%
4.05%

归入个人账户社保分配明细表 工资等其他职工债权分配明细表

关于限期行使取回权的公告
2021年8月5日，中宁县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宁夏宏岩矿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宏岩矿业或债务人）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担任
宏岩矿业管理人。

经调查，存放于宏岩矿业南区铸三车间及北区机加三车间的机器设备不属
于破产财产，但相关权利人无法核实，厂房被无权占有已经影响到破产财产的处
置工作。为保证破产财产处置工作顺利进行，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八条之
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该财产的
权利人可以通过管理人取回”，管理人现依法告知各相关权利人：

一、如您的财产存放于宏岩矿业南区铸三车间及北区机加三车间或宏岩
矿业其他场地，请于2023年12月27日前与管理人联系并提交书面材料，经审
查核实并支付厂房占有使用费后可依法取回。

二、行使取回权应提供能够证实权利人主张的全部证据材料，包括但不
限于合同（协议）、单据、发票、付款凭证、生效法律文书等；

三、如您未在上述期限内行使取回权的，管理人可以依法拍卖或变卖您
的财产，扣除处置财产所产生的评估、拍卖等费用后将剩余价款将予以提存，
其他未尽事宜依据《民法典》第五百七十四条执行。

四、管理人因拆除、搬运、保管、处置、提存您的财产所产生的一切损失及
不利后果由您承担，管理人和宏岩矿业不承担任何责任。

管理人联系方式：13551306919 刘律师
宁夏宏岩矿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3年12月14日

公告
近期在开展重大风险隐患专项排查整治时，发现如

下单位存在重大火灾隐患：宁东悦来宾馆、宁东金色时光
烧烤店、宁东足昀堂足道店、宁东海之门中宇足浴店、宁
东水沐年华足浴店、宁东小时代龙虾馆、宁夏金鑫木业有
限公司、宁夏宁东百老汇娱乐会所、宁夏宁东凤凰实业有
限公司、宁夏宁东东星网络会所宝丰店、宁东帝豪足道二
分店、宁东星际音乐餐吧、宁东初相遇烧烤吧。希望以上
13家单位高度重视，认真抓好整改落实，其他单位要以
此为鉴，自查自改，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宁东消防救援大队

2023年12月14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对宁夏
鑫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公开竞价转让公告的更正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对2023年12月13日在《宁夏法治报》发布的《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对宁夏鑫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公开竞价转让公告》的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更正为
2023年12月13日至2024年1月10日，其他内容不变。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

2023年12月14日

致社会公众的公开道歉信
尊敬的广大社会公众：

2021年7月-2021年12月，我非法制造、销
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行为，侵害了广
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感到自责不已，现向社
会公众道歉，对不起。

成社强
2023年12月14日

公告
银川西地科技有限公司：

本会已受理申请人许文浩诉你单位工资、双倍工资劳动争议
一案（银兴劳人仲案字【2024】第19号）。因你单位未正常经营，无
法直接送达，且拒收邮政快递，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
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送达之日起30日内为举证期限，举证
期限届满后 2024年 2月 22日下午 14时在银川市兴庆区玉皇阁北
街银河巷25号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此案。请
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
闭庭后的15日内，逾期不领取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12月14日

道歉信
尊敬的各位读者，社会各界朋友

们 ，本 人 马 晓 丽（ 身 份 证 号 ：
642221********3944）2023年 8月 6日、
7日通过快手网络平台散布高买买负面
言论。我认识到错误并向受害人赔礼
道歉，以及反思自己的言行，今后以负
责的态度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社会公正，
再次向受害人和各位表示歉意。

马晓丽
2023年12月14日

宁夏中鹿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行将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 10:00 在中拍平台

（https://paimai.caa123.org.cn/）以网络竞价的方式对宁 AV9688
别克昂科雷牌 5GALVCED小型越野客进行公开拍卖，参考价
26100元，保证金2万元。

标的自公告之日起由本公司统一组织现场勘察标的，有意
竞买者请在 2023年 12月 20日前将竞买保证金交至指定账户。
【户名：宁夏中鹿拍卖行（有限公司），账号：50085348004000001，
开户行: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

未成交者保证金在拍卖会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报名地址：银川市金凤区通达北街45号
联系方式：0951-5986008 15709687999 李经理

公告
宁夏易坤科贸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王鸿香诉宁夏易坤科贸有

限公司工资、社保争议（银兴劳人仲案字

【2023】2208号）；因你单位无法直接送达，

且拒签邮政快递，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自送达之日起 30日内为

举证期限，举证期限届满后即 2024年 2月
19日下午 15时在银川市兴庆区玉皇阁北

街银河巷 25号二楼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

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

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15日内，逾期不领取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2023年12月14日

致社会公众的公开道歉信
尊敬的广大社会公众：

2021年7月-2022年4月，我们假冒注册商标销
售氯化钠饲料添加剂，侵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我们感到自责不已，现向社会公众道歉，对不起。

梁斌 张越 刘笑尘

2023年12月14日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5975601597560159756015975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84976018497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宁夏中鹿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行将于2023年12月22日11时在中拍平台对以下标的进行公

开拍卖：

标的依据现状进行拍卖，竞买人须实地勘查标的，我公司自即日起组织竞
买人勘察标的。有意竞拍者请于报名截止日前交纳竞拍保证金后持有效身份
证和保证金交纳凭证到我公司办理报名手续，未成交者保证金在拍卖会结束
后5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报名地址：银川市金凤区通达北街45号院内原老干部楼
联系方式：0951-5986008 15709687999 李女士

序号

1
2
3

标的名称

大武口鸣沙路79幢C区101号
大武口鸣沙路79幢C区102号
大武口鸣沙路79幢C区103号

面积（平方米）

96.84
87.82
91.54

参考价（元）

268064
243096
253393

序号

4
5
6

标的名称

大武口鸣沙路79幢C区106号
大武口鸣沙路79幢F区103号

大武口区游艺东街716号

面积（平方米）

107.66
302.02
121.65

参考价（元）

298015
788814
247673

宁夏启亨庆捷商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汪洋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砂
子、水洗砂、水泥块款23200元，逾期付款利息1200.6元
（23200 元 × 3.45%× 1.5 倍 × 12 个月 ÷ 12 个月），合计
24400.6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权利与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人民检
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
上网公布告知书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分别为送达期届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平罗县人民法院

王宁：

本院受理原告马建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221民初 3767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内容如下：被告王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五日内向原告马建林返还借款 50000元。案
件受理费 105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王宁
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头
闸法庭领取裁判文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届满之日起 15日内(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罗县人民法院

张吉斌遗失青铜峡市瞿靖镇友好村二组的不动产权证，证号：宁（2021）青铜峡市不动产权第0033757
号，特此声明。

创赛德（宁夏）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22MA76HGAK9T）遗失公章，特此声明。

杨春遗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代码：640181200203030099J，宁（2017）灵武市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第031853号，特此声明。

王宾身份证于2023年12月2日遗失，身份证号622427198906170918，特此声明。

宁夏医科大学总院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788213385E，法定代表人：周雪

涛）遗失公司法定代表人章一枚，特此声明。

同心县昌盛电焊修理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640324600021081）特此声明。

宁夏同心县兴隆乡新生行政村一自然村013(005)号赵尚海名下的宁E55595，车辆已达到报废标准，

需注销车辆，行驶证、登记证书、车牌遗失，现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通 知
高丽（身份证号640111********2729）为宁夏阅彩物业

发展有限公司员工。因高丽自 2023年 4月 17日起至今未
到岗，也未履行请假手续，我公司于2023年11月23日向高
丽发出返岗通知书，要求其于2023年11月27日前返岗，经
通知后高丽仍未返岗，严重违反公司管理制度规定。现公
司决定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特此通知。

宁夏阅彩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14日

通知
公司股东朱莉：

本公司定于 2023年 12月 29日 9时整在宁夏伊
顺文化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股东会，会议内
容：商议关于公司变更股权、监事、营业执照延期等事
宜，望准时参加。 特此通知。

宁夏伊顺文化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14日

注销公告
彭阳县国琳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640425NA000150X，法定代表人：杨海平），现拟向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合作社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
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来本合作社办理清算手续，特
此公告。

彭阳县国琳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2023年12月14日

注销公告
泾源县涝池苗木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640424083539377R）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
合作社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和个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
来本合作社办理清算手续。本合作社营业执照正、副本
遗失，声明作废。特此公告。

泾源县涝池苗木专业合作社

2023年12月14日

注销公告
泾源县泾河源涝池养殖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3640424MA75WKNJ50）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与本合作社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和个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来本合作社办理清算手续。本合作社营业执照
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特此公告。

泾源县泾河源涝池养殖专业合作社

2023年12月14日


